起草说明

根据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要求，为营造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安全、文明、便捷、有序的出行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草拟了《关于整治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喊客拉客揽客、非法营运等行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

一、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二、起草过程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职责及汕尾站实际，共同起草了通告。
三、主要内容

对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喊客、拉客、揽客（乘车、就餐、住宿）以及非法营运等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并通告有关事项，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严禁在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以任何形式从事喊客、拉客、揽客等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严禁小汽车非法营运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二是公安机关对在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以纠缠、尾随、拦阻等方式喊客、拉客、揽客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人员依法处置。三是公安机关对在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违法停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依法查处。四是交通执法部门对在汕尾站及其周边区域小汽车从事非法营运、出租车（含网约车）不规范经营行为予以查处。五是公安机关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行为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六是公布举报电话，鼓励广大市民积极举报扰乱公共秩序、非法营运及出租车违规经营等行为以及公职人员包庇等行为。


